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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议程项目 36和 160 

中东局势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2年 11 月 12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星期天，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在邪恶程度上又升了一级，当

时在一次无以言表的充满仇恨与残忍的行动中，忠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

尔·阿拉法特的军队潜入以色列的一个集体农庄，残忍地开枪打死五名平民，其

中包括一名母亲和她的两名幼儿。 

 袭击发生在星期天晚上午夜过后不久（当地时间），地点是梅策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安宁的以色列农业合作社，距西岸仅几公里，它以与附近的阿拉伯村庄

关系友好而出名。当一名巴勒斯坦枪手潜入这个农庄，冲进 34岁的雷维达勒·瓦

永的家，进入她正在给两个儿子马坦和诺姆（分别为 4岁和 5岁）讲睡前故事的

房间时，那里的宁静被打破了。三人都被近距离开枪打死。孩子的父亲悲痛欲绝，

他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回到家里，发现房间里到处是弹孔，床单和枕头上血迹斑斑。 

 这名恐怖分子还开枪打死了特尔扎·达马里和伊扎克·多里，前者 42 岁，

是在与男朋友走在路上时被打死的，后者 44 岁，是该农庄的书记。在多里的葬

礼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道护送他到最后的安息地。某些人认为，葬礼正是庆

贺恐怖袭击这一英勇的“抵抗”行为的场所。但多里的送葬者都说他们决心实现

和平与共存，他们决不让暴力毁灭自己的和平梦想。 

 阿克萨烈士旅是瓦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的法塔赫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在恐

怖主义组织真主党的卫星通信网贝鲁特马纳尔电视台播出一项声明，自豪地声称

这起袭击事件是它所为，与此同时，哈马斯代表乌萨马·哈姆丹在开罗称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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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的这名恐怖分子时说：“哈马斯不是对以色列人进行武装斗争的唯一组织，

它也是一个隶属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组织”。 

 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应对最近的这起袭击事件负全部责任，这起袭

击使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运动在野蛮残暴程度上达到了新的高点。两年多来暴力

和恐怖活动不断，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再三发出呼吁，但尽管如此，巴勒斯坦

权力机构却一直未能采取可能防止以后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的行动。它未能将恐怖

分子绳之以法，防止将其领土当作恐怖活动的基地并制止一切暴力、恐怖主义和

煽动行为，而这是国际法，特别是最近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1435（2002）号决议

为它规定的义务。 

 恰恰相反，巴勒斯坦领导人这些年来一直不断通过巴勒斯坦的官方媒体和巴

勒斯坦学校的课程进行，将以色列丑化为魔鬼，否认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生存权

利和在和平与安全之中生活的权利，说这种权利不合法，并且正式将恐怖分子和

自杀性爆炸者誉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英雄。只有在这样完全不把敌人当作人的、冷

酷无情的恐怖主义网络内，才会认为杀害尚在母亲怀抱中的无辜儿童是值得称赞

的行为。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在另一次令人大跌眼镜的口是心非的卑劣表演

中，要求对他自己的军队发动的袭击进行调查。很显然，这不过是恐怖主义

奉行者的新计策，目的是避免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如果要进行调查，就调

查那个有步骤的、蓄谋已久的政策，即颂扬恐怖主义和自杀性爆炸（因为它

们是危害人类罪），向巴勒斯坦青年灌输仇恨和排斥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文

化，藐视它与以色列已经达成的承诺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1373（2001）号决议，继续从财政、精神和后勤上支持源于巴勒斯坦权力机

构最高层的恐怖主义。 

 以色列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不仅坚持要求巴勒斯坦权力

机构立即履行它停止恐怖主义行为的义务，而且要求依照第 1435（2002）号决议

的要求，将组织和煽动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绳之以法。 

 以色列还呼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谴责落实到行动，采取措施清除十多年来

它有步骤地蓄意培育出的死亡和殉难文化。在无辜儿童的生命只是一个工具，可

随意使用和扼杀时，为和平与和解作出的最佳尝试，也注定要失败。杀死妇女儿

童还要庆贺，这种无处不在的不宽容精神依然是实现该地区人民需要而且也应得

到的和平与共存理想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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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递交本信之前，我已多次写信，详细说明自 2000 年 9 月开始的巴勒斯坦

恐怖主义运动。 

 请安排将本信作为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60 和 36 项下的文件和安

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耶胡达·朗克里（签名） 

 


